
—1—

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粤交基建字〔2026〕16 号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

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省公路事务中心、交通运输工程造价

事务中心，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

价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交〔2021〕20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相关规定，现将 2025年度广东省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工作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参评范围

（一）应参加省级信用评价的建设项目及其从业单位

1.在 2025年度参与我省在建（含本年度建成通车，下同）的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从业单位，包括：项目建设单位（含代建、

管理处，下同），以及项目设计、施工、监理（不含钢结构制造监

理，下同）、中心试验室试验检测、重要材料供应单位（指供应水

泥、钢筋、钢绞线、沥青的材料生产企业或经销代理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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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我省普通国道 2025年度省重点建设项目的从业单位，

包括：项目设计、施工、监理、中心试验室试验检测单位。

3.在 2025年度承担我省高速公路或国、省道干线公路新建、

改扩建和大修工程设计任务，且设计文件在本年度经省交通运输

厅审查（批）的设计单位。

4.在 2025年度承担我省公路项目规划、（预）可研、设计、

收费年限评估及咨询审查任务，且项目在本年度经省交通运输厅

审查（批）的工程咨询单位；在 2025年度承担我省公路造价编制、

审核任务，且造价咨询文件经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审查

（备案核查）的工程咨询单位。

5.由铁路运输企业作为代建单位负责招标选定的，在 2025年

度承担我省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涉铁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高速

公路项目法人要注意及时通知相关施工、监理单位。

符合上述参评条件的项目清单详见附件 1，其对应从业单位应

按本通知要求参加 2025年度省级信用评价。参评从业单位需具备

《实施细则》第四条明确的相应资质等级，且原则上为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不含邀请招标、专业分包等）或政府确定的项目投资

方形式参与项目建设，并在 2025年度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或工作

量。

纳入评价范围的项目从业单位，如 2025年度所在标段没有实

际完成工程量或工作量的，应于 2026年 1月 23日前通过项目建

设单位在“广东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网址：

http://210.76.76.179:8088，以下简称系统）中说明理由并将标段设

置为不参评状态；各上级管理单位要对所辖项目建设单位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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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标段范围审核把关，对无故不参加信用评价或逾期提交参评

材料的从业单位，均视为“应评未评”，信用等级直接按C级确定。

（二）经申请并审定后可参加省级信用评价的建设项目及其

从业单位

1.参与我省普通公路新建独立特大桥、（特）长隧道工程的从

业单位，包括：项目设计、施工、监理、中心试验室试验检测单

位。其中特大桥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拱桥主跨 e 100m，a 梁式

桥主跨 e 150m，b 双塔斜拉桥主跨 e 250m（独塔斜拉桥为 e 125m），

c 悬索桥主跨 e 600m。

2.在 2025年度承担我省高速公路或国、省道干线公路新建、

改扩建和大修工程勘察设计任务，且项目投资额 2亿元以上（以

批复或核准的投资额为准，下同）的设计单位。

3.参与 2025年度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建设总承包、美丽农村

路建设项目包等，建设标段工程内容在 30公里及以上且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的施工单位（因养护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工作尚未开

展，如项目包中同时包含施工、养护工作内容的，只统计其施工

部分的合同金额并按土建施工企业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参与农

村公路设计志愿帮扶的设计单位。具体由各地市、县（市、区）

交通运输局推荐申报。

4.符合第一点第（一）款的参评条件，但未纳入附件 1的项目

及其相应从业单位。

申请参加省级信用评价的从业单位需具备《实施细则》第四

条明确的相应资质等级，且原则上为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不含邀

请招标、专业分包等）或政府确定的项目投资方形式参与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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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并在 2025年度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或工作量。符合上述要求

的从业单位（工程咨询单位除外）可填写新增参评项目申请表（见

附件 2），按项目管理隶属关系经建设单位和上级管理单位审核后

报省交通运输厅申请参评；符合上述申请要求的工程咨询单位可

直接通过系统提交工程咨询合同、省交通运输厅审查（批）或省

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备案核查等书面意见申请参评。以上

申请均应于 2026年 1月 23日前提交，逾期不予受理。申请参评

项目及其对应的从业单位通过省交通运输厅审定后可纳入 2025年

度省级信用评价范围。

（三）可自愿参加省级信用评价的从业单位

参与项目不符合第一点第（一）、（二）项参评条件的从业

单位，如具备《实施细则》第四条明确的相应资质等级，可按自

愿参评方式，于 2026年 1月 23日前提交申请参加设计、施工、

监理、中心试验室试验检测类的信用评价。

各项目建设单位及其上级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实施细则》

参评规定，将对应从业单位纳入省级信用评价范围，确保“应评尽

评、应报尽报”，防止漏评、漏报。省交通运输厅将于 2026年 1

月 30日前对参加 2025年度省级信用评价的从业单位名单进行公

示。

二、工作安排

（一）参加 2025年度省级信用评价的从业单位应于 2026年 2

月 14日前在系统上完成信用自评工作。其中，参与项目纳入评价

范围的从业单位，应通过系统生成项目自评材料，打印盖章后报

对应项目建设单位或前期工作牵头单位进行初评；按自愿参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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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参加信用评价的从业单位，应通过系统生成企业自评材料，打

印盖章后通过邮寄方式报送省交通运输厅（通讯地址：广州市白

云路 27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基建管理处 2509室，020-83730213）。

（二）各项目建设单位应于 2026年 3月 10日前在系统上完

成建设单位信用自评（如需），以及所辖标段从业单位信用初评

工作，并将建设单位书面自评材料（如有）、从业单位书面初评

材料报对应上级管理单位审核汇总。

（三）各上级管理单位和项目前期工作牵头单位应于 2026年

3月 20日前在系统上完成所辖参评项目的复评工作，并将所辖项

目相关书面复评材料，以及从业单位年度信用行为情况（如有）、

“示范标段”推荐情况（如有）等汇总报省交通运输厅。

从业单位年度信用行为情况指项目建设单位及其上级管理单

位，或项目前期工作牵头单位在项目招投标和建设管理工作中发

现从业单位存在的《实施细则》明确的有关投标不良行为、其他

不良行为和良好信誉行为等，且行为发生的时间（指评标时间或

经主管部门核实确定并作出处理的时间）在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内。信用行为情况具体填报要求详见附件

3。

“示范标段”指在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品质工程”“绿色公

路”等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施工标段及其从业单位。具体推荐

和填报要求详见附件 4。

（四）省公路事务中心、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以及

省交通集团要安排专人及时做好从业单位信用行为的收集、评估，

协助省交通运输厅做好省级综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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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省交通集团将本通知要

求及时传达至所辖各项目建设单位，各项目建设单位或前期工作

牵头单位要及时书面通知项目各相关从业单位（含涉铁工程施工

单位），因项目建设单位或前期工作牵头单位原因未能通知到参

建单位参加评价的，将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通报。

（二）信用评价工作通过系统和书面材料同步进行自评、初

评、复评。请各单位严格执行评价流程各时间节点要求，逾期无

法进行网上材料的报送、审核工作。

（三）首次纳入 2025年度信用评价清单的建设项目，项目建

设单位账号由项目对应上级主管部门建立分配，标段账号由对应

项目建设单位或前期工作牵头单位建立分配。首次参加信用评价

的从业单位，单位账号由企业在系统首页注册并经审核后开通。

（四）信用评价具体评价办法、系统操作说明、注意事项、

常见问题解答等资料，请自行到系统网站下载；如有疑问，可通

过信用平台QQ群或电话咨询（联系方式附后）。本次信用评价有

关宣贯培训工作请留意信用管理系统网站最新通知。

（五）为保证信用管理系统填报资料的真实性，参加省级信

用评价的从业单位应在报送自评材料的同时提交《承诺书》，否

则各级评价单位将不予受理。

（六）各参评单位要认真对照《实施细则》和系统有关要求，

特别是良好信誉行为（从业单位应急抢险信用评价加分申请须按

附件 5格式提交）以及涉及AA、A级有关条件所需的证明材料，

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递交的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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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装订成册，未装订整齐（有活页的）将不予接收。

信用评价管理系统网址：http://210.76.76.179:8088；

信用平台QQ群：362931538；

咨询电话：系统技术支持单位 4008080322转 5；

政策解读单位（设计、施工等） 020-83730213；

政策解读单位（工可、咨询） 020-83881538；

政策解读单位（造价咨询） 020-83731097。

附件：1.2025年度公路工程信用评价项目清单

2.2025年度公路工程信用评价新增参评项目申请表

3.2025年度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行为汇总表

4.2025年度公路工程“示范标段”推荐汇总表

5.2025年度公路工程信用评价应急抢险加分申请表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26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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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